	招聘岗位
	人数
	学历学位要求
	岗位要求

	校医/卫生保健
	2
	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学位
	（1） 专业名称及代码：
本科：100201K临床医学、100401K预防医学、100404TK卫生监督、101101K护理学、040111T卫生教育;
研究生：1002临床医学、1004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0783（1011）护理学、1054护理；
（2） 具有相应执业资格（如医师执业证书、护士执业证书等），且证书在有效注册期内。
（3） 同等条件下，有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。

	心理教师
	2
	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学位
	（1） 专业名称及代码：
本科：071101心理学、071102应用心理学；
研究生：040201基础心理学、040202发展与教育心理学、040203应用心理学、0454应用心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 同等条件下，有学校学生管理、心理健康教育或相关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。

	食品专业教师
	3
	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学位
	（1） 专业名称及代码：
本科：082701食品科学与工程、082702食品质量与安全、082703粮食工程、082707T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、082708T烹饪与营养教育、082709T食品安全与检测、082710T食品营养与健康、101101K护理学、120414T养老服务管理、120410T健康服务与管理；
研究生：0832食品科学与工程、0955食品与营养、0783（1011）护理学；
（2） 同等条件下，有相关的基础实操能力，有国家级及以上技能竞赛获奖经历，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或教学经历者优先。

	思政教师
	2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
	（1） 专业名称及代码：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、045102学科教学(思政)、0101哲学、0301法学、0402心理学；
（2） 同等条件下，有思政学科教学经验者优先。

	职业教育教师
	1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
	（1） 专业名称及代码：040102课程与教学论、040108职业技术教育学；
（2） 同等条件下，第一学历即本科学历为0809计算机类、0827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，有省部级及以上教科研成果者优先。

	总计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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